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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編 促協金查核作業 

第一章 年度促協金 

一、定義：年度促協金係指發電年度促協金、輸變電促協金及建廠前置促

協金，其查核作業由本公司電協會辦理。 

二、查核作業方式 

(一) 由電協會擬訂年度查核計畫（包括查核計畫名稱、金額及預定

日期），陳報主任委員核定後，據以執行。 

(二) 查核前，由電協會函告受補（捐）助單位有關查核計畫名稱、查

核日期及查核小組成員，請其備妥相關文件資料配合辦理，同時

副知本公司電力設施主管單位（核轉單位）派員會同查核。 

(三) 受補（捐）助單位須於查核前填報「台電公司年度促協金查核

作業之受補（捐）助單位自行查檢表」（附表 40），於查核當

日交予查核小組成員攜回。 

(四) 查核時，先行調閱相關資料作比對分析；再赴現場實地勘查、

拍照並作成查核紀錄（附表 41、42）。 

(五) 受補（捐）助單位應備妥受查核案件納入年度預、決算證明文

件、工程決算書或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及結案原始文件（含憑

証）等相關資料，供查核人員審查，如有需要得請受補（捐）

助單位就相關細節提出說明。 

(六) 依實際需要與受補（捐）助單位進行業務瞭解與溝通，以加強

促協金運用之效益，供日後申請案件審理之參考。 

(七) 年度促協金查核次數，配合地方政府預決算程序與公共建設興

建進度，以查訪「前兩年度」撥付之促協金案件為原則。 

1. 協助金額超過五千萬元者，以每年查核為原則，查核比率須

達 100%。 

2. 協助金額超過二千五佰萬元至五千萬元(含)以下者，以三年

查核一次為原則，查核比率須達 75%。 

3. 協助金額超過一佰萬元至二千五佰萬元(含)以下者，以四年

查核一次為原則，查核比率須達 50%。 

4. 協助金額一佰萬元(含)以下者，以書面審查，查核比率須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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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查核作業時，應注意查核下列事項： 

(一) 接受各項促協金之單位，應將其促協金納入當年度預、決算程序

辦理。保留或執行預算亦應符合「預、決算法」之相關規定。 

(二) 前述各項促協金確實依執行要點規定之比例，運用於發電、輸

電、變電設施周邊地區或所在地村（里）。 

(三) 前述各項促協金決算之賸餘款應繳回本公司。 

(四) 各項年度促協金不得支用項目：  

1. 人事費用（與促協金相關之「業務費」項下臨時人員酬金及

「工程管理費」之支用項目因工程需要，聘請臨時專門技術

人員或僱用臨時監工、技工、雜工人員等人事費用除外）。 

2. 各項稅捐、徵收費、補（賠）償費及油、電、瓦斯、水費。 

3. 公務車輛（特種車輛除外）價款。 

4. 公務部門之常態性辦公設備及建物修繕等（明顯且直接與民

眾洽公、使用相關者除外）。 

5. 公務部門員工（含民意代表）之健康檢查、自強、文藝、康

樂、慶生活動等一般事務費（與本公司促協金相關之事務費

用除外）。 

(五) 上述未盡事宜，悉依本公司促協金執行要點、本注意事項、政

府採購法及政府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四、查核結果處理 

(一) 查核人員應於一個月內（現場查核：以查核日為起算日；書面

查核：以電協會接獲受查單位函送資料日為起算日）完成填報

促協金查核紀錄表（附表 41、42），提報查核意見，陳單位主

管核定後專檔備查。 

(二) 若有發現缺失、待澄清或辦理事項，應函知受查核單位改善，

並追蹤至該案件澄清結案為止；若無發現缺失，本公司將致函

答謝受查核單位配合查核作業。 

(三) 如經查核小組查核該筆領受協助款項之支用有違背法令規定、

未依原申請計畫運用、虛報或浮報情事者，除應繳回該部分協

助款項外，本公司得依情節輕重對該受補（捐）助單位促其改

正或停止促協金申請至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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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專案促協金 

一、定義：專案促協金係指依執行要點第十六點規定申撥之促協金。 

二、查核作業方式 

(一) 活動查核 

1. 查核對象：協助受補（捐）助單位辦理之活動（本公司各單

位自辦之活動除外）。 

2. 查核單位 

(1)參訪或觀摩活動案件，由本公司受參訪電力設施主管單位

辦理。 

(2)參訪或觀摩性質以外之活動案件，由本公司核轉單位辦理。 

3. 查核方式：實地現場查核，並製作如下紀錄： 

(1)參訪或觀摩活動案件，由本公司受參訪電力設施主管單位

作成查核紀錄（附表 43），並專卷妥善保管，以供相關

單位查核；另正式公文函該查核紀錄（影本）予核轉單位，

作為核銷必備文件之一（未檢附者不得核銷）。 

(2)參訪或觀摩性質以外之活動案件，由核轉單位赴活動現場

實地勘查、拍照並作成查核紀錄（如附表 44），並專卷

妥善保管，以供相關單位查核；核准金額超過 30 萬元活

動計畫案件之查核紀錄（影本）亦為核銷必備文件之一

（未檢附者不得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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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核頻率 

 

5. 辦理活動查核作業時，應注意查核下列事項： 

(1)活動項目及地點是否與原申請計畫相符。 

(2)有活動計畫名稱及台電公司或宣導標語（如涉有電力宣導

等相關物件應標示「台電公司贊助/廣告」）之協助標語。 

(3)活動現場是否安排促進電力開發及節約能源宣導或本公司

經營現況說明。 

(4)詳實紀錄活動計畫執行成果及對本公司之效益。 

(5)相關活動查核紀錄（正本），請至少保存 5 年。 

6. 活動查核結果處理 

(1)若發現缺失，應立即通知受補（捐）助單位改善；如有違

背法令或未依原申請計畫辦理者，不予核銷並函知電協會

停止協助。 

(2)核轉單位每季次月（四月、七月、十月及一月）十日前提

報當季活動查核彙總表（附表 45）至電協會，俾辦理彙

總統計。 

7. 電協會查核方式 

(1)電協會配合年度促協金查核計畫，查核專案促協金協助之

活動計畫核准金額（X） 查核單位 
活動計畫

查核比例 
備註 

1.參訪或觀摩活動計畫  
受參訪電力設

施主管單位 
100% 

受參訪單位須

正式公文函該

查核紀錄 ( 影

本 ) 予核轉單

位，作為核銷

必備文件。 

2.30 萬元< X 

核轉單位 

100% 核銷必備文件 

3.10 萬元< X ≦30 萬元 ≧20%  

4.X ≦10 萬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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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畫是否確依規定辦理，查核完成須作成查核紀錄

（附表 50），並請核轉單位提供實地現場查核紀錄（附

表 43、44）。倘受補（捐）助單位有違背法令、本公司

規定、或未依原申請計畫辦理者，電協會須函請受補（捐）

助單位改善，或繳回已核銷款項，並副知該核轉單位及其

主管處協助督導，以落實辦理查核工作。 

(2)核准金額超過 100 萬元，由電協會按以下查核級距，擬訂

專案促協金查核計畫（包括查核計畫名稱、金額及預定查

核期程）陳報主任委員核定後，據以執行。 

 

 專案活動計畫 

核准金額（X） 

電協會 

查核比例 

1.1,000 萬元< X 100% 

2.  750 萬元< X ≦1,000 萬元 ≧75% 

3.  500 萬元< X ≦750 萬元 ≧50% 

4.  100 萬元< X ≦500 萬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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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層（公共）建設查核 

1. 查核對象：核准金額超過 30萬元且竣工之基層建設計畫案件

（本公司單位自辦者除外）。 

2. 查核單位：核准金額超過 30萬元且竣工之基層（公共）建設

計畫案件，由核轉單位辦理基層（公共）建設查核。 

3. 查核方式與查核頻率  

 

基層（公共）建設計畫 

核准金額（X） 

查核

單位 

基層（公共）建設

計畫 

查核比例 

備註 

1.100 萬元≦ X 
核

轉

單

位 

100% 

核銷

必備

文件 

2. 30 萬元< X <100 萬元 ≧20%  

(1)查核比例 100％：核准金額 100 萬元以上且竣工之基層

（公共）建設計畫案件，由核轉單位赴現場實地勘查、拍

照並作成查核紀錄（附表 46），並專卷妥善保管，以供

相關單位查核；另查核紀錄（影本）亦為核銷必備文件之

一（未檢附者不得核銷）。 

(2)全年度查核比例不得低於 20％：核准金額區間為「超過

30萬元至未達100萬元」之基層（公共）建設計畫案件，

由核轉單位辦理基層（公共）建設查核，並專卷妥善保管，

以供相關單位查核；各核轉單位全年度之查核比例不得低

於 20%。 

(3)查核時，受補（捐）助單位應備妥受查核案件納入年度預、

決算證明文件、工程決算書或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及結案

原始文件（含憑証）等相關資料供查核人員審查，如有需

要得請受補（捐）助單位就相關細節提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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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詳實紀錄基層（公共）建設計畫及對台電公司之有形或無形

效益。 

5. 相關基層（公共）建設計畫查核紀錄（正本），請專卷妥善

保管至少 5 年，以供相關單位查核。 

6. 查核結果處理 

(1)核轉單位倘若發現缺失，應立即通知受補（捐）助單位改

善；如有違背法令或未依原申請計畫辦理者，不予核銷並

函知電協會停止協助。 

(2)核轉單位每季次月（四月、七月、十月及一月）十日前提

報「台電公司專案促協金基層（公共）建設類每季查核彙

總表」（附表 47）予電協會，俾辦理彙總統計。 

7. 電協會查核方式 

(1)核准金額超過 100 萬元，竣工且完成核銷之基層（公共）

建設計畫案件，由電協會按以下查核級距，擬訂年度查核

計畫（包括查核計畫名稱、金額及預定查核期程）陳報主

任委員核定後，據以執行。 

 

(2)電協會於年度間查核核轉單位是否確依規定辦理基層（公

共）建設查核作業，倘核轉單位未依規定辦理，電協會須

函請核轉單位改善並副知該核轉單位之主管處協助督導，

俾使各單位落實辦理查核工作。 

8. 電協會辦理查核作業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查核前，由電協會函告受補（捐）助單位有關查核計畫名

稱、查核日期及查核人員，請其備妥相關文件資料配合辦

基層（公共）建設計畫 

核准金額（X） 

電協會 

查核比例 

1.1,000萬元< X 100% 

2.  750萬元< X ≦1,000萬元 ≧75% 

3.  500萬元< X ≦750萬元 ≧50% 

4.  100萬元< X ≦500萬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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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同時副知台電公司核轉單位派員會同查核。 

(2)受補（捐）助單位須於查核前填報「台電公司專案促協金

受補（捐）助單位自行查檢表」（附表 48），於查核當

日交予查核人員攜回。 

(3)查核時，先行調閱相關資料，再赴現場實地勘查、拍照，

作成查核紀錄（附表 49），並專卷妥善保管，以供相關

單位查核。 

(4)查核時，受補（捐）助單位應備妥受查核案件納入年度預、

決算證明文件、工程決算書或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及結案

原始文件（含憑証）等相關資料供查核人員審查，如有需

要得請受補（捐）助單位就相關細節提出說明。 

(5)依實際需要與受補（捐）助單位進行業務瞭解與溝通，以

提升專案促協金之補（捐）助業務效益，供日後申請案件

審理之參考。 

(6)受補（捐）助單位屬政府機關者（含公立高中（職）、國

中、小學），應將各項專案促協金納入其預、決算程序辦

理，且於預算書上之「歲入」及「歲出」項目單項獨立列

明經費係台電公司_____年度專案促協金及計畫名稱。 

(7)各項補（捐）助案件執行後，如實際支出經費少於原經費

來源時，均應按原補助比例重新計算補（捐）助金額，且

請款總金額以台電公司原核准金額為上限。註：原補助比

例係為原提報「申請台電公司專案協助活動計畫說明書」

之（A）受補（捐）助單位之自有款項、（B）其他單位補

（捐）助金額及（C）台電公司核准金額所計算之補助比

例（即台電公司核准通知單之說明欄「補助實際支出金額

之協助比例（（ C） /[ （ A） +（ B） +（ C） ] X 

100% ）」）。 

(8)補（捐）助單位或補（捐）助金額如有變動（增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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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他單位實際補（捐）助金額、台電公司核准金額及受

補（捐）助單位之自有款（應大於或等於原申請協助時提

報之自有款，即自有款項不得縮減）重新計算各補（捐）

助比例，補（捐）助金額減少者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或函

文說明。重新計算補（捐）助比例之計算標準如下： 

A.比例：台電公司核准金額／（受補（捐）助單位之自

有款項＋其他單位實際補（捐）助金額＋台電公司核

准金額）Ｘ100%。 

B.重新計算補（捐）助比例時，自有款項應大於或等於原

申請協助提報時之自有款（即自有款項不得縮減）。 

(9)受補（捐）助單位應確實依「核准計畫名稱」辦理，採購

之名稱與核准計畫名稱不符時，應予追繳。 

(10)工程管理費之計算標準及支用項目，應參照「中央政府各

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規定辦理。 

(11)「空氣污染防制費」由工程管理費項下勻支（「空氣污染

防制費」若單項編列促協金計畫項目，本公司不予協助）。 

(12)受補（捐）助之經費運用，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

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13)採購手續是否完備，自招標至驗收付款之作業程序，有無

違反政府採購法令或本注意事項相關規定。 

(14)使用專案促協金所為之相關契（合）約，依合約執行計罰

違約金者，於撥付各項專案促協金款項時應扣除計罰部分。 

(15)因受補（捐）助經費產生之其他衍生收入（如：刨除料賸

餘價值等）應於請撥款項時扣除，不得支用於後續或其他

用途。 

(16)是否依計畫用途支用及取具合法憑證核銷。 

(17)申請協助項目與報銷項目之一致性。 

(18)工程項目及地點是否與原申請計畫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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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收據戳章之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與商號名稱是否相符。 

(20)有無成果照片（施工前、中、後照片）、協助之標誌牌載

明字樣（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處(廠)○○○年○○

月○○日協助、維護管理單位（受補（捐）助單位）及連

絡電話）、協助之標誌牌規格是否與本公司規定相符及宣

導標語。 

(21)上述未盡事宜，悉依本公司促協金執行要點、本注意事項、

政府採購法及政府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2)電協會查核結果處理 

A.查核人應於一個月內（現場查核：以查核日為起算日；

書面查核：以電協會接獲受查單位函送資料日為起算日

）完成填報「台電公司專案促協金基層（公共）建設類

查核表(電協會)」（附表 49），填寫查核意見，陳單

位主管核定後專卷妥善保管，以供相關單位查核。 

B.有發現缺失、待澄清或辦理事項，應函知受補（捐）助

單位改善，並追蹤至該案件澄清結案為止；若無發現缺

失，本公司將致函答謝受查核單位配合查核作業。 

C.如經查核小組查核該筆領受補（捐）助經費之支用有

違背法令規定、未依原申請計畫運用、虛報或浮報情

事者，除應繳回該部分協助款項外，本公司得依情節

輕重對該受補（捐）助單位促其改正或停止專案促協

金申請至少一年。 

 

 


